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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被担保方辽宁瑞银申通快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瑞银”）、淮安子淳物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淮安物流”）、陕西瑞银申通快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瑞银”）为申通快递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子公司，其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担保风

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满足下属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通有

限”）拟为下属子公司辽宁瑞银、淮安物流、陕西瑞银提供担保，由申通有限向银行申请开具保

函，用于支付上述子公司的工程款保证金，本次开具保函的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800万元，

本次对外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年度审议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股东

大会召开之日止，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公司于 2024年 8月 3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上述对外提供担

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

经理或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指定的授权代理人签署相关的法律文件。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辽宁瑞银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 年 6月 27日  

（2）注册地点：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新县城创业大厦 314室（经营场所:辽宁省盘锦市盘山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县太平镇东五村） 

（3）法定代表人：李军  

（4）注册资本：2,500 万人民币  

（5）主营业务：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纸制品销售；电子产品

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纸制品制造；日用杂品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年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122,473,594.08 100,115,140.77 22,358,453.31 

2024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144,981,067.62 122,302,104.96 22,678,962.66 

经营情况： 

年度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3年度（经审计）  13,722,385.92   2,184,863.69   1,638,647.77  

2024年 1-6月（未经审计）  6,518,136.13   427,345.79   320,509.35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

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淮安子淳物流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3 年 2月 16日  

（2）注册地点：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经济开发区边寿民路 68号现代物流园发展服务中心办

公楼三楼 309室 

（3）法定代表人：邓根有 

（4）注册资本：500 万人民币 

（5）主营业务：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

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财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信用管理咨询服务;咨询策划服

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广告制作;物业管理;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年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72,990.52   272,990.85   -0.33  

2024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5,518,589.64   5,778,960.67   -260,371.03  

经营情况： 

年度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3年度（经审计） 0    -0.35   -0.33  

2024年 1-6月（未经审计） 0    -274,074.42   -260,370.70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

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陕西瑞银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4 年 12月 19日  

（2）注册地点：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正平大街 126号 

（3）法定代表人：汪小黑 

（4）注册资本：12,000 万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装卸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快递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情况： 

年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360,545,761.28   270,206,168.89   90,339,592.39  

2024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652,079,627.44  561,470,509.32  90,609,118.12  

经营情况： 

年度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3年度（经审计） 167,979,051.65 4,604,105.72 2,201,151.79 

2024年 1-6月（未经审计） 89,684,534.22 1,812,247.44 269,525.73 

（8）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截至本公告日，被担

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审议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工程项目的顺

利建设，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之内，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因此，董事会同意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本次开具保函的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800万元，本次对外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下年度审议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二）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决策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为下

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的总额度为 261,800 万元1，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9.79%；其中对下属公司担保总额度为 241,800 万元，对合并报表外

单位/个人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 20,000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的金额为 204,000

                                                        
1 注：对外担保总的额度包括本次董事会审议的为下属子公司辽宁瑞银、淮安物流、陕西瑞银提供担保的额度 3,800 万元。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3.21%，其中对下属公司担保余额为 196,000 万

元，对合并报表外单位/个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8,000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

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无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8月 31日 

 


